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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风廉洁教育学习参考资料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办编 2024第（10）期 2024年6月3日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学习专题

严守组织纪律｜遵守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

【党纪条款】

第九十条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（境）外永久、居留资格、

长期居留许可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

【条文主旨】

本条是关于党员违规取得外国国籍或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资格、长久居

留许可如何处分的规定。

【条文解读】

本条的核心意蕴在于，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得违规取得外国国籍，不得违

规获取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资格、长期居留许可。理由如下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》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

双重国籍。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，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，即自动丧失

中国国籍。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，即丧失中国国籍。党章规定，只

有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所以，违反有关规定获得外国

国籍天然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相抵触，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其一。

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资格，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法律法规给予符合特定

条件的外国人在本国永久居留，不受居留期限限制的一种资格，即通常意义

上所说的“绿卡”。国（境）外长期居留许可，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法律法

规给予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在本国长时间居留的许可。一国政府给予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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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这种特殊的待遇，往往是因为这些外国人具备特殊的身份，或拥有特殊的

资源、能力，可以给本国做出特殊贡献。党员违规取得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

资格、长期居留许可，一方面意味着党员与国（境）外政府、非政府组织或

境外势力存在一定联系，有被利用的可能。尤其考虑到党员领导干部掌握大

量国家秘密，其违规取得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资格、长期居留许可的情况更

加值得警惕。另一方面，党员违规取得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资格、长期居留

许可，也意味着党员为自己留下了“后路”或“退路”。实践中出现这种情

况，通常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已经存在违纪违法行为，或至少在为违纪违法

行为做准备。有鉴于此，党规党纪对于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

获取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资格、长期居留许可的行为往往严厉禁止。如《中

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》规

定：“对领导干部本人欺瞒组织、私自获取外国国籍或者国（境）外永久居

留权、长期居留许可的，要会同纪检监察机关果断处置、严肃查处。”

【适用要点】

本条所谓“违反有关规定”中的“有关规定”，主要指那些规定了党员

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的审批、审查、证件管理、日常监督等事项的法律法规，

例如《中其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的若干

规定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的通知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出境入境管理办法》《因公出国人员审批管理规定》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

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》等。

【典型案例】

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、机关党委书记汤东宁被开除党籍。2015年6月，

根据科技部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专项治理中发现的线索，中央纪委监察部驻

科技部纪检组监察局对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、机关党委书记汤东宁涉嫌违纪

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。经查，汤东宁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和工

作纪律。其本人未经批准获取英国永久居留权，一直未向组织报告。其配偶

子女获取英国永久居留权，未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如实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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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以来，未经组织批准、未履行请假手续多次因私出国，事后隐瞒不报。

2014年8月以来，违规持有个人因私护照，不按规定及时交由组织统一管理，

直到组织人事部门多次催缴，于2015年5月交还。依据有关规定，科技部党

组研究并经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批准，决定给予汤东宁开除党籍处分；科技部

决定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，撤销其科技日报社副社长职务，由三级职员降为

六级职员。

【纪法链接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》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

出国（境）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》

【党纪条款】

第九十一条 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、前往港澳通行证，或

者未经批准出入国（边）境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

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

分。

虽经批准因私出国（境）但存在擅自变更路线、无正当理由超期未归等超

出批准范围出国（境）行为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

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（新增）

【条文主旨】

本条是关于违规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、未经批准出入国（边）境以

及超出批准范围出国（境）的行为如何处分的规定。

【条文解读】

党员因私出国（境），看似是“私人事务”，但鉴于党员尤其是党员领

导干部的特殊身份，党组织对此仍然有要求，要求党员进行审批、报告等。

党组织对党员，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提出要求，一是要防止在重

要岗位上掌握重要信息的干部脱离党的监督，泄露党的秘密，危害国家安全

和利益。二是要防止近亲属已经移居国外的干部，即我们所说的“裸官”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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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出国（境）机会脱离组织。三是要防止某些在政治上出现动摇的干部，或

已经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的干部，借助出国（境）的机会叛逃，给党和人民的

事业造成损失，还逃避了党纪国法的追究。所以，党要求党员尤其是党员领

导干部按照程序申领出国（境）证件、港澳通行证，经过审查批准后方可出

国（境），是十分有必要的。

在2023年《条例》修订过程中，本条新增加了第二款的规定。本款的适

用条件，是党员因私出国（境）已经得到批准，但存在擅自变更路线、无正

当理由超期未归等行为的情况。这种情况相当于变相违反了第一款的规定，

使党组织无法掌握党员的动向，同样存在巨大的风险。实践中，党员擅自变

更路线，超期未归，无论目的是什么，都违犯党纪。若其实际上实施的是出

走或叛逃活动，按照特殊规定处理，违犯关于党员出走、叛逃的相应党纪；

若实施的是借机旅游等活动，则违犯本条纪律。

【适用要点】

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，无论是因公出国（境）还是因私出国（境），本

身并不违反党的规定，更不会构成违纪。党纪所禁止的行为，是党员或党员

领导干部违反相关的证件管理规定或出国（境）审批规定，私自办理出国

（境）证件；或不经党组织审批私自出国（境）；或在因私出国（境）过程

中，存在擅自变更路线、无正当理由超期未归等超出批准范围的出国（境）

行为；或因公出国（境）的领导干部，没有按照规定在回国（境）后7天内，

将所持因公出国（境）证件交由发证机关指定的部门统一保管或注销；或因

私出国（境）的领导干部，没有按规定在回国（境）后10天内，将所持因私

出国（境）证件交由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集中保管等。

本条在办理出国（境）证件、前往港澳通行证的问题上，强调的是违反

有关规定办理“因私”出国（境）的相关证件。这主要是因为，凡公费出国

（境）的团组和个人必须通过因公出国（境）审批渠道办理手续，无法持普

通护照出国（境）执行公务。但在出入国（边）境问题上，则只强调“未经

批准”的要件，只要是未经批准入国（边）境，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，无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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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使用公费，都符合本条的行为要件。

【典型案例】

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原党委书记戴世和2014年4月赴赞比亚大学访问，

未经批准延期6天回国，所需费用原计划从相关科研经费支出，实际由学校

战略合作企业支出。经济学院原党委委员、院长李俊江2014年5月、6月两次

因公出访，未经批准分别延期2天回国。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党委委员、原院

长战菊2013年9月至10月、2014年11月两次因公出访，未经批准分别延期回

国7天、2天。戴世和、李俊江、战菊均受到党纪处分。

【纪法链接】

《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（境）管理的暂行规定》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的通知》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

强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》

【党纪条款】

第九十二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（境）团（组）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，

或者从事外事、机要、军事等工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（境）外机构、人

员联系和交往的，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

【条文主旨】

本条是关于身处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（境）团（组）中的党员擅自脱

离组织，或从事特定工作的党员违规与国（境）外机构、人员联络的行为如

何认定和处理的规定。

【条文解读】

身处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（境）团（组）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，无

论对党员个人还是党和国家而言，都有着巨大的危险。对党员个人而言，党

员脱离组织后，其行为失去约束，极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一旦有违反当地

法律法规的行为，会使自己陷入巨大的困难中，甚至会引发外交事件，给党

和国家的形象造成影响。对党和国家而言，党员脱离组织，失去了组织的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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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，容易成为被拉拢、诱惑的对象，党员一旦失足，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

成巨大的损失。所以，党员只要身处国（境）外，就要加倍警惕，敬畏组织，

信任组织，依靠组织。

“擅自脱离组织”，是指党员在没有按规定程序经过组织的批准或向组

织报告的情况下，私自脱离所在驻外机构或团（组）活动，或私自变更活动

路线，延长在国（境）外停留的时间，使组织无法掌握其动向，无法对其进

行管理和监督的行为。无论擅自脱离组织的原因是什么，无论是为了公务还

是私人事务，无论使用公款还是个人资金，也无论是否有其他违纪违法活动，

或是否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实际的影响和损失，都构成违纪。例如，因公出国

（境）的团体未经组织批准，借国（境）外访问之便，擅自“顺道”到出访

地（考察地）及其周边旅游，哪怕只是游玩且没有使用公费，仍然构成本条

的违纪。

与前述行为类似，从事外事、机要、军事等工作的党员，只要是违反规

定，未经组织批准，私下里和国（境）外机构、人员联系和交往，无论该国

（境）外机构是何种性质，人员是什么身份，也无论党员与其联系交往的初

衷是什么，是否从事了违纪违法活动，实际上是否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影响和

损失，都构成违纪。例如，从事外事工作的党员，因共同的天文爱好，与国

（境）外相关民间团体的人员一起从事业余天文观测等活动，但未向组织报

告，未经组织同意，其行为仍然违反本条规定。

【适用要点】

本条所说的“驻外机构”包括我国各级政府、军队、团体、新闻、媒体、

企业、事业单位派驻外国或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使领馆、商务机构、企

业、事业单位等。所谓“临时出国（境）团（组）”包括因公临时派往国外、

境外工作、学习、考察、访问不满一年的各类团（组）。本条仅适用于身处

这两类组织中的党员。如果是其他因私出国、出境或者出国留学人员中的中

共党员，逾期不归或者在国外、境外定居的，不构成本条规定的违纪行为，

构成其他违纪行为的，按其他违纪行为论处。另外，本条与第九十一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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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区别在于，本条规定的是已经身处国外的党员，未经组织批准，擅自脱

离组织的行为。这些党员的“出国（境）”行为本身是经过批准的。但第九

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是，党员“私自出国（境）”本身的行为违犯党纪。

【典型案例】

2012年至2018年，王建军在任市委外宣办、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期间，利

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在市委市政府重大活动的宣传及接待工作中，多次以侵吞、

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，数额巨大；多次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或收

受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。同时，王建军还存在对应当报告的重大事项不报告；

因公临时出境期间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，私自与境外人员联系和交往；违规

从事营利活动等问题。2018年12月，王建军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，

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【纪法链接】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的通知》

【党纪条款】

第九十三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（境）团（组）中的党员，脱离组织出

走时间不满六个月又自动回归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脱离

组织出走时间超过六个月的，按照自行脱党处理，党内予以除名。

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，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或者撤销

党内职务处分。

【条文主旨】

本条是关于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（境）团（组）中的党员脱离组织出

走的行为如何认定和处理的规定。

【条文解读】

本条的核心行为是“脱离组织出走”。所谓“出走”，按照《中央纪委

关于叛逃、出走的共产党员党籍、党纪处理的暂行规定》的界定，指前往国

外、境外不归或滞留国外、境外不归，但没有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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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为。可见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党面临的挑战的不断升级，党组织

对党员的组织意识和遵守组织纪律要求越来越严格。

所谓“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”，指故意为党员脱离组

织出走提供帮助，使其能够更加顺利地完成出走的行为，如助其开具证明，

代办护照、签证，购买机票，提供资金，提供落脚点或联系人，提供各类信

息等行为。本条要求帮助者必须存在协助党员脱离组织出走的故意，如果行

为人只是存在过失，如在审查党员的出国审批或集中保管党员的出国（境）

证件工作中失职，客观上造成了党员成功脱离组织出走，则不构成本条的情

形，构成其他违纪行为的，按照其他违纪行为处理。

【适用要点】

本条规定的“脱离组织出走”行为不同于“叛逃”行为。叛逃行为比

“出走”行为更加严重，指逃往国外、境外不归或滞留国外、境外不归，并

有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言行或申请政治避难的行为。叛逃行为被规定在

《条例》“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”一章，可见叛逃行为与出走行为存

在性质上的区别。叛逃行为的主要表现是对党、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，

而出走行为由于没有反对党和国家的言行，主要行为表现仍然停留在“脱离

组织”的范畴内，因而较叛逃行为更轻。

【典型案例】

杨某，某市委副书记。2017年1月12日，杨某率区经贸代表团赴法国巴

黎进行经贸考察交流活动。15日，代表团结束经贸考察交流活动按计划回国

前，他电话告知随行人员，称自己伤病严重需卧床静养，不能乘机长途旅行，

拒绝回国。截至2017年8月，杨某尚未回国。杨某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，按

照自行脱党处理，党内予以除名。

【纪法链接】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央纪委关于叛逃、

出走的共产党员党籍、党纪处理的暂行规定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

国（境）管理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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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的话】

《条例》第九十条至第九十三条，对违反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行为列出

负面清单，做出处分规定。

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工作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

党，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抓手，是维护党纪政纪、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

要措施。作为党员干部、国家工作人员不能随心所欲，因私出国（境）要严

格遵守规定，不能“想走就走”。如上海市嘉定区某单位干部王某热衷于出

国旅游，但由于其认为审批流程“繁琐”，且担心出国（境）次数过多“影

响不好”，便动起了歪脑筋。按照规定，他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由单位统一

保管。为了绕开组织程序，他假借遗失重新办理了证件。2015年至2019年，

他多次编造国内旅行目的地申请公休假，实则前往俄罗斯、泰国、日本等国

游玩，终受处分。世界那么大，可以去看看，但违规违纪去看，绝对不允许。

党员干部要不断强化组织观念、纪律观念，深刻认识到擅自违规出国

（境）不是小事私事，而是事关纪律规矩的大事公事，自觉遵守因私出国

（境）管理有关规定，让遵规守纪成为一种政治自觉、思想自觉、行动自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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